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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JXHZ-CG-2024-001
二、项目名称：南昌县2024年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及标准化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 诉 人：江西中鑫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昌市东湖区南京西路277号第5层
被投诉人1：南昌县联圩河道堤防中心
联系地址：南昌县莲塘镇莲西路466号
被投诉人2：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1038号12栋3单元401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本项目做出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投诉事项1：中标供应商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而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型企业，因此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范畴，不具备参与本项目的资格。
投诉事项2：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填报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对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数据造假，有意缩小财报数据，隐瞒其为国有大型企业直接控股的企业身份。
投诉事项3：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国有大型企业的人才储备优势，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供应商，其拟派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多为母公司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人员。
投诉事项4：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国有大型企业的人才优势，联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恶意设置虚高门槛，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5：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对参与投标人资格审查不严，未对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仔细审查，同时答复质疑时未做正面回复。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投诉事项1成立，投诉事项2部分成立，投诉事项3和4未进行有效质疑不予处理，投诉事项5不成立。根据《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三条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本项目的投标无效，本项目中标结果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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